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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與他國簽署司法互助協議，為何我國仍需制定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

⽂:⿈蓮瑛（認證法律⼈） 、郭婉亭（認證法律⼈） ‧ 國際法  ‧ 2025-02-08

案例

A是⼀名臺灣籍的有為⻘年，⾃南⾮打⼯回國後，在臺灣開了⼀家公司，專賣南⾮當地⽣產的⽪⾰製品。
在疫情期間，由於經濟不景氣，不幸被同為臺灣⼈的合作夥伴B詐騙，B吸⾦捲款潛逃，A⼀氣之下提告B
詐欺等罪，經檢察官起訴，由法院審理中。A的南⾮籍朋友C清楚整起事件的來⿓去脈，並願意成為證⼈替
A作證，但C⽬前⾝在南⾮，且因故短期內無法來臺，請問臺灣的法院可以向南⾮提出司法互助請求以取得
C的證詞嗎？

本⽂

⼀、為何我國已與他國簽署司法互助協議，還需要制定「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呢？

隨著各國間交通發達，跨國犯罪逐漸增加，為了遏⽌犯罪者利⽤地域限制或各國法制差異逃避刑責，各國間陸
續簽署司法互助條約或相關協定，希望透過守望相助以進⼀步實現司法正義。但是這種條約、協定往往只是框
架性的規範，沒有具體該如何執⾏的細節，所以仍會需要透過國內法進⼀步落實條約或協定的內容。

⽬前我國除了與美國、南⾮、菲律賓等國[1]有簽署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外，與他國間刑事司法互助的依據基本上
是依照國際法上的互惠原則及我國於1963年制定的「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運⾏[2]。但是互惠原則的運
作，⾼度仰賴我國及他國間是否向來有友好的司法實務往來，⽽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的內容僅限於案件的
⽂書送達及調查證據[3]，規範密度低，且還有許多內容沒有規定。因此，我國參考了「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等
國際公約及國外相關⽴法來擬定「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下稱「國際互助法」），以利與外國司法機關相互
間的司法協助請求[4]。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主要在處理什麼事情呢？

本法將刑事偵查、審判和執⾏階段都納⼊司法互助的協助範圍[5]，主要處理內容如下：
1. 取得證據
2. 送達⽂書
3. 搜索、扣押、禁⽌處分財產
4. 沒收、追徵、返還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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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國際互助法將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所定的協助範圍，擴⼤到審判前的偵查和審判後的執⾏階
段。另外，增列了搜索、扣押、執⾏沒收裁判，以及其他沒有違反我國法的協助[7]，⽤以因應新的犯罪型
態[8]。

如果我國要向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提出司法互助的請求，原則上應經法務部轉請外交部向相關機構提
出，但有急迫情形時，可以不經外交部，直接由法務部提出請求[9]。

三、案例說明

在前⾯的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南⾮已經有與我國簽署司法互助協議[10]，則應優先適⽤司法互助協
議，只有在協議未約定的情形下，例如請求⽤視訊遠距訊問[11]，才會適⽤國際互助法[12]。因此依據雙⽅協
議及國際互助法，可能會透過我國的法院經由法務部，向南⾮的主管機關提出司法互助的請求[13]，視訊訊問
在南⾮的證⼈C。⾄於與我國沒有任何協定的國家，就直接適⽤國際互助法[14]。

四、結論

我國透過制定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將跨國司法互助的⽅式及規範明⽂化，得以明確作為請求的依據，或⽤以
補充條約、協定的內容，使司法互助過程更加透明，並降低執⾏時的不確定性。透過這個法律，期許我國未來
能更有效打擊跨境犯罪，與世界接軌，共同努⼒強化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制[15]。

註腳

5. 其他刑事司法協助[6]

   法務部（2024），《我國與各國/地區簽署司法互助條約、協定、協議情況》。[1]

   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第1條：「法院受外國法院委託協助⺠事或刑事事件，除條約或法律有特別規定
外，依本法辦理。」

[2]

   可參考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第5、6條。[3]

   法務部（2020），《司法互助新篇章─⾏政院會通過「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4]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4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刑事司法互助：指我國與外國政府、機構
或國際組織間提供或接受因偵查、審判、執⾏等相關刑事司法程序及少年保護事件所需之協助。但不包括
引渡及跨國移交受刑⼈事項。」

[5]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6條：「得依本法請求或提供之協助事項如下：
⼀、取得證據。
⼆、送達⽂書。
三、搜索。
四、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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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禁⽌處分財產。
六、執⾏與犯罪有關之沒收或追徵之確定裁判或命令。
七、犯罪所得之返還。
⼋、其他不違反我國法律之刑事司法協助。」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12條：「執⾏請求時應依我國相關法律規定為之；於不違反我國法律規定時，得
依請求⽅要求之⽅式執⾏。」

[7]

   外交及僑政委員會（2018），《「政府推動跨國司法互助之成效檢討」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
64-69。

[8]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30條：「向受請求⽅提出刑事司法互助請求，應檢附符合受請求⽅所要求之請求
書及相關⽂件，經法務部轉請外交部向受請求⽅提出。但有急迫或特殊情形時，法務部得逕向受請求⽅提
出請求，或由法院副知法務部，檢察署經法務部同意後，向外國法院、檢察機關或執法機關直接提出請求
。」

[9]

   駐南⾮共和國臺北聯絡代表處與南⾮聯絡辦事處刑事司法互助協議。[10]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31條：「
I 向受請求⽅提出詢問或訊問我國請求案件之被告、證⼈、鑑定⼈或其他相關⼈員之請求時，得依受請求
⽅之法律規定請求以聲⾳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將詢問或訊問之狀況即時傳送⾄我國。
II 前項情形，發現有請求書未記載之相關必要事項，得⽴即表明補充請求之旨，經受請求⽅同意後補充詢
問或訊問之。」

[11]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2條：「有關國際間之刑事司法互助事項，依條約；無條約或條約未規定者，依本
法；本法未規定者，適⽤刑事訴訟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12]

   駐南⾮共和國臺北聯絡代表處與南⾮聯絡辦事處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第1條：「主管機關與合作
1.執⾏本協議之主管機關為：
（1）駐南⾮共和國臺北聯絡代表處，法務部；
（2）南⾮聯絡辦事處，司法與憲政發展部。
2.主管機關將在個別管轄範圍內及遵守適⽤各⽅國內法之前提下本於最⼤努⼒，依據本協議各節進⾏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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